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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影像资料提交方式
发布时间：2018年01月10日 来源：国家留学网 人气：1589

国内申请人：

一、2018年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的申请人影像资料可以电子邮件或DVD-R光盘形式提交，国家留学基金委不再接收纸质作品（集）。

二、电子邮件或光盘中的文件应可通过 Adobe Acrobat、Windows图片和传真查看器、暴风影音及微软Office办公软件打开或播放。

三、光盘表面应使用记号笔标注：

1.CSC学号(如尚未生成可暂不写)

2.申请人姓名

3.受理单位

4.申请留学专业及研究方向（示例：050402音乐学，小提琴演奏）

申请人将影像资料光盘（一式四份）提交到受理单位，受理单位审核合格后，其中三份与单位公函一并提交国家留学基金委，另外一份与申请人纸质

材料留档。

四、电子邮件发送至yishu@csc.edu.cn，邮件标题内容应为“提交影像资料：CSC学号+受理机构+姓名”，邮件正文中应写明：

1.CSC学号（如尚未生成可暂不写）

2.申请人姓名

3.受理单位

4.申请留学专业及研究方向（示例：050402音乐学，小提琴演奏）

海外申请人：

所有海外申请人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影像资料，文件应可通过 Adobe Acrobat、Windows图片和传真查看器、暴风影音及微软Office

开或播放。

影像资料发送至yishu@csc.edu.cn，同时抄送驻所在国使（领）馆教育处（组）负责老师，邮件标题内容应为“提交影像资料：CSC学号

别”，邮件正文应写明：

1.CSC学号（如尚未生成可暂不写）

2.申请人姓名

3.受理单位

4.申请留学专业及研究方向（示例：050402音乐学，小提琴演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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